
學位考試審查系統
◗助教端操作手冊◖

◆登入方式 : 「校務行政入口網」 點選「教務相關」 選擇日間或在職

點選「學位考試審查系統」

20231116 updated by G.S.



關於「系所檢核設定」

設定目的 : 讓學生了解需準備哪些紙本文件提供系所審查口試資格。
設定時機 : 第一次使用系統時，或之後系所更動學位口試條件時。

步驟1 : 點選「系所」→(如有分組，再點選「組」)→選擇「考試」
步驟2 : 點選「新增」→於項目順序︑項目中文名稱︑項目英文名稱輸入文字→選擇「儲存」後，才算

完成該條項目設定。
(🙋項目順序設定1,2,3,...數字表示逐條由上而下的排列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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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端於學位考試申請系統送出申請後，系所端...?

1. 系統會自動發送e-mail通知系所助教有學生送出申請。

2. 學生應於學位考試申請系統下載「學位考試申請表暨論文切結書」，並備齊前述

系所端設定的準備文件逕送至系所，提供口考資格審查。

3. 系所端可開始於教務系統(日間或在職)的「學位考試審查系統」進行申請學生的

資格審查(即進入系統中的「系所審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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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端於學位考試申請系統送出申請後，系所端...?

系所審核作業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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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系統申請後，應下

載系統上的考試申請書(暨

學術倫理聲明切結書)，並

備齊申請書上系所於系統

上設定的提醒繳交文件項

目，連同申請書一併送交

系所進行口考資格審查。



系所審核作業

[ 審查口考資格 ]
步驟 1 : 輸入畢業學年期/畢業年月/承辦系所，或直接輸入畢業學年期/學號→按

「查詢」
步驟 2 : 勾選該筆申請單，按「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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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 勾選欲審查申請單，按「資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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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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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 繼步驟3按「資格審查」後，會跳出
審查項目頁框。

審查項目 : 
(1)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

輸入應修學分數並勾選符合 / 不符合
(2) 外語畢業門檻

勾選符合 / 不符合 / 不適用
(3) 博士資格考核

勾選通過 / 不適用
(4) 線上剽竊系統之論文原創性報告

勾選已交 / 未交
(5) 修習學術倫理單元課程

勾選已依規定修習 / 未依規定修習 / 自行修習 / 無修習
(6) 備註

如入學年度或教學分組畢業學分數不同規定者或其他
提醒學生之文字，可於此備註欄註明。

(7) 審查結果
勾選符合 / 不符合後→選擇「儲存」(按儲存後，則無法再進入編輯)
勾選待確認後→選擇「儲存」(按儲存後，之後可再進入編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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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歷年成績單連結只顯示出該生至
前一學期的成績，如申請當下的學期
學生尚有修課，則另請學生提供。

系所審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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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欄位提供系所補充說明，例如
不同入學年度或不同畢業學分數規
定之分組等。備註文字會顯示在預
估畢業名單的備註欄位上。

系所審核作業



🙋請留意學生修習遠距教學學分數是否
依規定未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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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核口委資料 ]
步驟 1 : 繼資格審查之後，未來須審學生填寫的口試委員資料是否完整，請按

「論文與口委資料檢核」。

系所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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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 
1.學生於系統上送出口委名單後，系所端
收到後如需再請學生修改口委資料，可
按「退回口試資料」，系統將寄發
e-mail通知學生。

或
2.系所端可協助填寫/修改資料，按新增/
儲存/刪除以進行編輯。
(1)每完成一次資料修改，記得要勾選後

按儲存。
(2)系所端和學生端皆可一鍵下載三個

重要表件(考試委員名單/通過簽名
表/成績紀錄表)的word/pdf電子檔。
(*學生端於「口委資料填寫」頁面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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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預估畢業名單 ]
步驟 1 : 請按「名單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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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3 : 選擇承辦系所,畢業學年期-->按「新增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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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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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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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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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傳送出口考成績 ]
步驟 1 : 勾選某生該筆資料，按「學位考試成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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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  按「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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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  輸入考試學年期(例如1111),考試日期(格式為民國年月日，例如在111年9

月20日舉辦考試，請輸入1110920),考試成績(請以分數表示),口委資料確認，並上

傳學生口考成績紀錄表及委員名單之PDF電子檔-->按「送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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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審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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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 收到系統通知申請口考中的學生要修改畢業年月，
怎麼辦?



23

Q2 : 收到之前學期已經完成口考的學生的畢業申請，
怎麼辦?

系所端如果收到以下此文字信件通知，表示有之前已完成口考的學生預計於本學期

畢業離校，則請依以下步驟將該生編輯選入預估畢業名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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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 收到之前學期已經完成口考的學生的畢業申請，
怎麼辦?

[ 此功能僅限該生已經在之前學期通過口試且已被系所送出口考成績者申請 ]
步驟 1~2 : 輸入畢業學年期，按「名單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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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 收到之前學期已經完成口考的學生的畢業申請，
怎麼辦?

步驟 3~6 : 
進入名冊設定後，選擇承辦系所，
輸入畢業學年期，按「新增名冊」
後，會看到符合清單中出現該筆
申請學生姓名，點選該筆資料，
按向左框拉入的箭頭符號「→」
後，就繼續依本手冊第15~17頁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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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 如果又收到之前學期已經完成口考的學生的畢業年月
修改申請，怎麼辦?

由於系所端在該生第一次送畢業申請的時候就已經於系統上送過預估畢業名單，

如果學生後來又於當學期申請延後逐月畢業離校，此次系統發送之信件通知僅告

知系所之用，系所端無須於系統上處理，也不需再次送預估畢業名單。教務處研

究生教務組會於系統上另做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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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 收到學生申請撤銷口試的系統信件通知，怎麼辦?

1

2

3

步驟 1~3 : 勾選提出申請撤銷的單號，按「撤銷申請」後，會看到學生申請撤銷理
由，如允許則按「同意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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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 如遇有特殊情形而無法自行申請的學生，怎麼辦?

– 系統目前可受理系所助教端申請進入學生系統，以協助少數特殊情形或無法自行

進系統申請的學生。

–僅限系所助教申請，申請方式 : E-mail給林專員miralincle@ntnu.edu.tw，信件

主旨為「開通學位考試系統代填權限申請」，內容請包含需幫忙代填的學生學號和

助教校務行政帳號，以及需求開放時段(例如112/11/08~11/10)，以便開通限時權

限。

–本系統會自動紀錄代填帳號,學號,登入時間，感謝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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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問題，如欲諮詢...

– 可洽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林專員，7749-1076，miralincle@ntnu.edu.tw，

或負責該系所之承辦人員 :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GSD/StaffRoles03

– 如有截圖當下問題發生的操作畫面，可以連同文字說明一起E-mail寄過來會更有

利後續處理或了解喔!


